
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1年 09月 13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仁 111年 

上聲議字 

000258號 

詐欺 花蓮地檢 

111年偵字

003643號 

賴○雯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聲議字 

000261號 

詐欺 臺東地檢 

111年偵字

002357號 

余○杰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聲議字 

000264號 

傷害 花蓮地檢 

111年偵字

004176號 

吳○傑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67號 

廢棄物清理

法 

花蓮地檢 

110年偵字

005516號 

張○全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69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1年速偵字

000508號 

張○鼎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71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1年速偵字

000509號 

翁○宇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73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臺東地檢 

111年偵字

001422號 

王○平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75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1年速偵字

000562號 

胡○欣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

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1年 09月 13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77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1年速偵字

000567號 

莊○成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79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1年速偵字

000565號 

陳○貴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81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1年速偵字

000564號 

張○華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83號 

偽造文書 花蓮地檢 

110年偵字

002746號 

賴○函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86號 

失火燒燬其

他物件 

花蓮地檢 

111年偵字

001786號 

陳○麟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87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花蓮地檢 

111年毒偵字

000166號 

簡○順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89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花蓮地檢 

111年毒偵字

000558號 

李○芳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93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臺東地檢 

111年偵字

002364號 

李○芳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

 

 

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1年 09月 13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95號 

廢棄物清理

法 

臺東地檢 

111年偵字

001862號 

李○殷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97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1年速偵字

000557號 

郭○森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899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1年速偵字

000556號 

高○財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02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花蓮地檢 

111年毒偵字

000158號 

林○發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仁 111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05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花蓮地檢 

111年毒偵字

000495號 

林○雯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 以下空白     

      

     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
